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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市普法办充分
发挥普及法律知识职能作用，第一
时间制订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法治宣传工作
的通知》，带领全市普法成员单位
从全市疫情防控工作大局出发，利
用全方位宣传阵地，开展疫情防控
法治宣传行动，为打赢疫情防控战
役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截至目前，辽源市普及法律知
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共发布 20余
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公告，引导协

助管理服务对象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通过微信公众
号、抖音等多媒体解读疫情防
控相关法律知识 1000余条；累计
悬挂宣传条幅、标语 2000余幅、宣
传板 1500块、宣传挂图 1.5万张；
发放宣传（册）24.2万余份、宣传折
页 1.2万册张，公开信（公告）1.5万
份；出动宣传车 1700余台次；设立
公开咨询电话，累计接听关于疫情
防控相关法律问题咨询近 2000人
次。

抗击疫情 普法同行

为全力维护好疫情防控期间
社会和谐稳定，全市各级人民调解
组织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
线”作用，全面落实疫情相关纠纷
优先调处制度，依托专业人民调解
中心、“百姓说事点”和个人调解
室，通过微信群、QQ群、朋友圈等
各类信息平台，及时掌握疫情防控
期间矛盾纠纷线索，采取规劝、说
服、引导等方式及时化解矛盾纠

纷，并主动对复工复产企业、返辽
返岗人员及各卡口及流动人员提
供矛盾纠纷化解服务，确保疫情防
控期间人民调解职能落实到位。
疫情防控期间，全市各级人民调解
组织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647件。
其中，涉疫情 49件，参与地方政府
各项疫情防控工作2171人次，出动
宣传车54台（次），发放各类法律知
识及防疫知识宣传资料42320份。

疫情防控不松懈
人民调解“不打烊”

全市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辽源市律师协会充分发挥律
师专业优势和职能作用，为我市
疫情防控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在全省率
先发布倡议书，号召全市律师做
好疫情期间免费法律服务；组织
优秀律师连续 4 期做客“法治辽
源”，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解读疫
情防控法律。同时，为积极推动
我市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武宏生、
吴洪君、毕精华、史金花等律师事
务所主任向社会承诺，在疫情防

控期间免费向全市企事业单位和
公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3月 6日，市律师协会会长武
宏生带队来到东辽县云顶镇亿发
农机专业合作社，为企业复工复产
进行法治体检，并就疫情防控期间
国家出台的企业帮扶政策进行现
场解答。得知企业在复工复产期
间遇到了信贷资金紧张问题，武宏
生律师郑重承诺：“无偿为亿发农
机专业合作社提供法律服务，作为
企业的公益法律顾问，助力企业平
稳顺利度过复工复产期。”

辽源市律师协会
用心用情助力疫情防控

辽源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在
疫情防控工作期间，按照上级有
关要求，暂时关闭实体平台渠道，
但优质的公共法律服务却没有关
闭。为了充分发挥“12348”法律
服务热线的优势和作用，将 4条热
线转接到法律服务咨询坐席专家
钱秀珍手机上进行全天候接听，
为人民群众提供疫情法律问题解
答、疫情心理咨询、企业复工复产
法律知识普及、最新官方辟谣与
政令公布等多项服务。疫情防控
期间，“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累计解答法律咨询 221 人次，其
中，解答涉及疫情方面咨询 85人
次，“12345”政府热线转办 21件，

实现公共法律服务便捷化、精准
化。自 2019 年 7 月至今，我市

“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在全
省运行质量评比中已连续 9个月
荣获第一。

同时，辽源市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还创新宣传方式、扩宽疫情防控
宣传渠道，启动公共法律服务流动
宣传车成为防疫宣传的“移动阵
地”，在城市社区、主要街道、开发
区企业园区每天循环播放疫情防
护知识及市司法局疫情防控期间
惠企法律服务“八项措施”，有效扩
大了市区内人民群众及复工复产
企业对疫情防控知识的知晓面、覆
盖面。

优质公共法律服务
未因抗“疫”而中断

辽源市国信公证处在疫情防
控期间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
召，不讲条件、主动作为，“一手抓
防疫、一手抓服务”，为辽源市复工
复产企业快速提供公证服务。

辽源市雅兰诗袜业有限公司
是辽源市重点复工企业，因资金问
题影响企业正常复工。2月10日，
辽源市雅兰诗袜业有限公司向银
行提出贷拆迁款 130万元的申请，
银行要求进行反担保公证。辽源
市国信公证处在接到申请后，依据
对企业复工复产急需办理的公证

事项“特事特办、提速办理”原则，
为辽源市雅兰诗袜业有限公司提
供快速优质的公证服务。承办公
证员在一次性告知企业公证所需
材料后，通过微信线上审核手续，
仅用 3个小时的时间完成考察并
出具了公证书，企业当天就得到了
银行的贷款支持。

在疫情防控期间，市国信公证
处累计办理党委政府重点工作公证
5件，办理涉及企业复工公证5件，
办理涉及民生公证42件，涉及资金
600多万元，减收公证费5万元。

辽源市国信公证处
“防控疫情、服务经济”两手抓

全市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辽源市法律援助中心立足本职、坚
守岗位，全力保证疫情不误工作、
防疫不忘维权。通过微信、e支部
等网络平台第一时间对疫情防控
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依据进行解读。同时，转变服务方
式，采取轮流接待咨询、公示法律
援助律师联系电话等方法办理法
律援助业务。疫情防控期间，市法
律援助中心共接待群众来电来访

50 余人次，承办法律援助案件 8
件。

同时，为更好地帮助刑事案
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在自愿认罪认
罚的前提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
书，由检察机关出具从宽处罚的
量刑建议，市法律援助中心积极
配合检察机关，参与了 15起认罪
认罚见证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司
法机关诉讼效率，取得较好的社
会效果。

战“疫”期间的法律援助

疫情防控期间，东丰县司法局
多措并举，充分发挥公共法律服务
实体平台及微信平台作用，及时为
全县人民解答和办理各类公共法
律服务事项。截至目前，东丰县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站、室三级实体
平台累计办理各类法律服务案件
84 件，提供法律服务咨询 175 人
次，在微信群等网络平台发布各类
公共法律服务信息303条。

疫情防控期间，杨木林镇四合
村村民赵某因与林场土地确权一

事，多次进行电话咨询，后又要求
进行调解。3月 5日，杨木林镇公
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站长曲凡祥联
同镇经管站、林业站、村委会等工
作人员进行了现场调解。通过现
场勘测、GPS定位、实地测量等方
式，对土地权属问题进行了确认，
并在调解后签订了调解协议，得到
双方的一致认可。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通过电
话、走访等方式深入开展疫情期间
群众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

抓疫情防控、促法律服务
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自全市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为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
情传播，辽源仲裁委员会采取来访
人员电话预约解答、远程庭审、疫
情防控知识宣传、暂时关闭“无籍
房”临时办事处等措施开展仲裁工
作，确保在疫情防控期间仲裁工作
不停、不等、不拖。

2月 27日，某建材公司就所受

仲裁案件提出质量鉴定申请，因另
一方当事人为外地公司，为有效进
行鉴定机构的选定活动，辽源仲裁
委员会采取远程视频的方式确定
鉴定机构，保证案件办理质量。

疫情防控期间，辽源仲裁委员
会电话解答问题 60余次、接待预
约当事人 10余次，远程开庭、抽签
3次，宣传疫情防控知识5次。

疫情期间远程开庭
仲裁机构办案不停

疫情防控 司法护航
——辽源市公共法律服务在行动

我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打响以来，市司法
局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积极发挥法
律服务职能，有效整合法律援助、公证、仲裁、人民
调解、法治宣传等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为全市人民
进行疫情防控及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优质高效的
公共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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